附件1
福建省高校“金融知识校园行”系列教育
主题活动方案

    为提升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强化资助育人效果，加大资助信贷体系建设力度，普及金融知识、增强学生风险防范意识，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决定联合开展“金融知识校园行”系列教育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和口号
    活动主题：感恩资助·励志成才·守信青春。
    活动口号：走进金融，守信青春。
    二、活动主旨
   （一）针对时下多发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非法买卖银行卡、违法购付汇、网购陷阱以及校园贷、P2P等小额借贷、冒充助学金发放等常见诈骗手段，加强金融风险责任意识教育，提高高校学生的金融认知能力，以及对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增强防范意识。
   （二）深入开展感恩、诚信教育，培养学生诚信意识，对国家助学贷款申办对象、认定标准、贷款款项使用、贷款期限、贷款利率、还款事宜等进行讲解，帮助学生了解贷款违约产生的严重后果，提醒学生及时履行国家助学贷款还款义务。
    三、活动形式
   （一）金融知识讲座。由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骨干、高校金融专业导师组成金融知识宣讲团，结合日常工作中积累的实际案例，入校开展金融知识相关讲座。
   （二）金融知识展览。采用文字、图表、音像、漫画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培养学生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金融法治意识和信用观念。
[bookmark: _GoBack]   （三）征信知识问答。通过福建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fjzzzk）开展知识问答活动，形成“学征信、懂征信、用征信”的良好氛围，引导和帮助大学生们增强信用意识，珍爱信用记录。
     四、活动安排
    “金融知识校园行”系列教育活动将作为常规活动，于每年学期初开展：
   （一）各校申报活动开展时间。各校于每年3月15日-30日，登录福建省资助信息化工作平台（http://120.36.2.139/pros/identity/index.action），根据本校教学安排实际情况，申报“金融知识宣讲团” 系列教育活动开展时间。
   （二）确定金融宣讲团讲师人选。各高校可根据本校活动开展时间，从金融宣讲团讲师库中抽选合适的讲师。
   （三）组织开展系列教育活动。各高校根据活动安排，集中开展“金融知识校园行”系列教育活动。
   （四）反馈各项活动开展情况。各高校应于每年12月1日前，将当年活动开展情况以文字、图片或视频等方式报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将当年活动开展情况以文字、图片或视频等方式与中国人民银行9月“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总结一并报同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支行（不含厦门）汇总所辖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本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活动情况，人民银行福州各县（市、区）汇总本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活动情况和9月“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总结一并报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将当年活动开展情况于10月10日前报送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五、“金融宣讲团”讲师选聘条件
   “金融知识宣讲团”讲师成员由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骨干和高校金融专业的导师组成。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骨干由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审定，高校金融专业导师由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定。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二）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责任心，能够积极配合活动的开展。
   （三）熟悉掌握信贷、支付结算、人民币反假、征信、外汇、反洗钱、个人理财、金融消费纠纷处理及金融风险防范等一种或多种金融知识。
   （四）熟悉国家资助政策，熟悉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流程及贷后还款办法等。
   （五）具有较强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且形象较好。
   （六）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推荐的讲师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在金融领域工作满3年。福建省人民银行系统推荐的讲师相关条件：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推荐的讲师，不少于15名；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支行（含所辖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推荐的讲师，各不少于10名；人民银行福州各县（市、区）支行推荐的讲师，各不少于3名。银行业金融机构推荐的讲师相关条件：在榕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推荐的讲师，每家不少于5名，报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审定；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支行、福州各县（市、区）所在地同级银行业金融机构，每家推荐的讲师应不少于3名，并报所在地人民银行审定后逐级上报。福建省人民银行系统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推荐的讲师，由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汇总审定后，最后确定讲师人员名单。
    各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持公益性与服务性的原则，不得将金融知识普及异化为金融产品营销。
   （七）高校金融专业的导师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在高校从事金融专业教育满5年。
    其中（三）和（四）为选择条件。
    六、其他事项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金融知识校园行”系列教育主题活动，精心组织、主动配合、落实专人，确保宣传活动有条不紊。
   （二）各高校收到文件后要及时与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根据本校教学安排情况，尽快确定本年度“金融知识宣讲团”入校宣讲时间。
   （三）各有关单位请于2017年5月31日前填写《金融知识宣讲团讲师推荐表》（见附件）（加盖单位公章），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支行、福州各县（市、区）将本单位和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推荐名单报送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各高校将推荐名单报送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各有关单位请于2018年起，每年8月30日前将本单位讲师成员的变动情况报送审定单位后，由福州中支最后确定。变动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需新增讲师成员的，因年龄、身体情况、岗位变动或离职等，原讲师成员无法继续胜任的。
   （五）对积极参加金融知识宣讲，表现优异的讲师，每年定期福建省教育厅和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联合颁发“优秀金融宣讲师”聘书。
   （六）“金融知识校园行”的具体活动事宜，由高校与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协商确定；金融知识展览场地由各高校提供，有关展览内容由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供。
   （七）“金融知识宣讲团”成员入校开展相关金融知识讲座，其课酬补贴由各高校根据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公务员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省直单位考试评审等劳务费执行标准的通知》（闽财行〔2016〕8号）和《福建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闽财行〔2014〕24号）文件要求执行。
   （八）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联系人：陈杨旸  ，联系电话：0591-88010899 ，电子邮箱：fzrh1112@163.com  ；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人：林予佳，联系电话：0591-87091629，电子邮箱：fjzxd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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